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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的酝酿、创办与发展  

作者/来源：钟 坚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新

趋势，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

重大步骤。今年是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与经验，对于促进全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排头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福建两省上下互动，酝酿利用两省毗邻港澳台、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

一步”和试办特区。 

  一、经济特区的酝酿与决策 

  1977年11月11-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

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②“这是我们的政策

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③邓小平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

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

题。”④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8年4月10日—5月6日，受国务院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实地调研。考察组回京

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

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4月19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

时指出：“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⑤ 

  1978年12月2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

告》，指出：“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

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报告，原则上同意关

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国务院上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

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境内临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即蛇口公社设立工业

区。 

  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请示，提出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属省辖市建

制。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报告，批准宝安、珠海撤县设市。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

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⑥同月，邓

小平还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这件事，

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⑦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蛇口工业区汇报。李先念最后在文件中批示：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⑧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会

议，落实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谷牧指出：“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

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照此办理’起来。”“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

他县也都可以搞。”⑨ 

  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举办出口加

工区的设想。吴南生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习仲勋、杨尚昆作了汇报。3月3日，中共广东

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提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

汕头开始，可以在汕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习仲勋当即表示：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

乡汕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珠海也可以同时搞。他要求先拿出个意见，4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时，带去上报中央。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

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

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⑩ 



  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

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

步，放手干。4月17日，邓小平出席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习仲勋又提出：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

会超过香港。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

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11}

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

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

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12}小平还说到：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

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3}会议期间，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

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

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14}根据邓小平提议，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划出一定地区试

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指

导两省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6月6日、6月9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

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

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新体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6月23日，华国锋在出

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的

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着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

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15}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至此，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

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 

  197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

副总理谷牧同志担任“两委”主任，具体负责中国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参加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特区

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

台湾回来，香港收回，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16}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50号文

件的执行情况。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采纳广东省的建

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同时提出，根据目前两省的财力物力可能，广东

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

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

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二、经济特区的政策完善与发展 

  1979年7月8日至1982年，各经济特区相继动工建设。为促进特区更快更好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不断调整

政策、优化布局。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转这次会议纪要。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适合特区性质和要求的10项政策措施，指出：深

圳、珠海的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厦门、汕头的特区目前应

建成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同时发展旅游等行业的特区。特区的建设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由小到大，逐步发

展，量力而行。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

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1982年6月15日，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邓小平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

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17} 

  1983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准调整珠海特区范围，将东片和中片连成一体，面积14.10平方公里。原西片1.06

平方公里仍按原定区域不作变动。调整后的特区面积为15.16平方公里。 

  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

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8} 2月24日，邓小平同

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

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

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

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

的。”“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

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3月26

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提出，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

好些。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

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

都可以消除了。”{20} 

  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制定法规和规章的决定。 

  2009年5月27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将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全国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三、关于经济特区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大陆实际上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5大综合性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个新

区以外，还先后建立54个国家级高新区、15个保税区、62个出口加工区、9个保税物流园区、13个保税港区和9

个综合保税区。实际上中国目前几乎囊括了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模式。经济发展遵循从“点”到“线”再到

“面”的发展路径，而经济特区是做“点”的最好形式。经济特区是中国利用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

验来发展本国和本地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实施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 

  (二)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的试验和示范作用 

  1984年，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

口。”{21}这是对创办和发展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的深刻揭示，是对经济特区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 经济

特区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一是在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田”的作用。二是在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的

“窗口”作用。三是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的排头兵作用。四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区”作用。五是对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发挥重要促进作用。中央领导多次指出，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三）认真总结经济特区创办的历史和经验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经济特区创办时间虽短，但却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息息相关。中国经济

特区的创办与成功实践，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与生动反映，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光辉杰作，对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经济特区的创办，既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宝贵的经验为丰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做出了历史贡献。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出了国外搞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和经验，而且其

意义超出了特区本身。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国际创新意义。 

  

  

       注释：  

       ①此文属于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与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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